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不予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的独立意见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中期集

团有限公司等七名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的

70.02%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

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

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关于审议不予调整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的议案》及相关文件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审查，听取了有

关人员对相关安排的详细介绍，经认真审阅相关文件、审慎分析后，我们特此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关于不予调整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的决定，综合考虑

了目前公司股价水平、公司股票近期走势、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并与交易

对方充分沟通，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是上市公司战略转型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提

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及资产质量。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与净

资产规模将得到大幅提升，同时有利于增厚公司每股收益，不存在因本次交易导

致即期每股收益被摊薄的情况。符合公司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不构成重大风险，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不予调整本次交易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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